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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政府反貪腐報告第一輪審閱會議第 4場第 1次加開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8月 1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地點：廉政署第 4會議室 

主席：李委員聖傑                 記錄：劉珈汝、鄭聿伶、林希恬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會議開始(略) 

貳、 逐條審閱 

一、 UNCAC第 31條(凍結、扣押和沒收)   

第 1項至第 6項 

（一） 陳委員荔彤：我國刑法贓物的規範，主要是沒收新制，以及洗

錢防制法的擴大沒收制度，相關要件、定義及其他規定，是否

符合 UNCAC第 31條之沒收制度？是否有落差？大陸法系國

家的法律條文相當抽象，第 31條內容相當豐富，條文很細緻，

至少需檢視我國沒收制度與本條不同之處。 

（二） 主席： 

1. 刑法有關沒收的規範在 104 年修法後，已符合 UNCAC 第 31

條規定，較特殊的是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有關擴大沒收的規

定。舉例來說，發現某行為人有一次販毒行為，該行為人沒有

繳稅紀錄，卻有大筆資金的情況下，可合理懷疑資金來自於毒

品販賣，這些不法所得，在德國法有擴大沒收的規定，但在我

國刑法，並沒有修正納入擴大沒收，因此以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加以補充。 

2. 請檢察司在報告中強調我國在立法上已作努力，並請補充洗錢

防制法的立法理由。 

（三） 王委員玉全： 

1. 為使呈現內容更有體系，報告第 118 點至第 126 點應再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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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另洗錢防制法部分，請修正為最新條文內容。 

2. 有關扣押，刑事訴訟法第 133條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

得扣押之。物是否包括帳簿的數字？要如何解釋債權、債務關

係？可能要透過解釋，這是與 UNCAC第 31條規定無法對應

的地方，請補充說明。 

第 7項至第 10項 

（一） 王委員玉全：有關保密義務之解除，洗錢防制法第 8條明定交

易紀錄之保存，應至少保存 5年；使用行政函釋會不會有不符

合法律保留的問題？第 8條未提到銀行在某些特別情況，可以

不用遵守保密的義務。 

（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 

1. 銀行法第 48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銀行對於客戶之存款、放

款或匯款等有關資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  

2. 95年 5月 23日函釋，提到「稅務、監察、審計及其他依法律

規定具有調查權之機關」，例如查詢客戶存提款資料，稅徵機

關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30條規定，依法進行調查。 

3. 另如「洗錢防制法」第 8條與 UNCAC第 31條第 7項不是很

有關聯，可作修正。 

（三） 主席：若排除保密義務有法律依據，請金管會以舉例的方式補

充說明。 

（四） 陳委員荔彤：UNCAC 第 31 條第 7 項提到「法院或其他主管

機關」，請特別注意「其他主管機關」，因涉及到調查權責。 

（五） 金管會：目前報告第 124點所載為「法院或相關主管機關」，

將修正為「司法、稅務、監察、審計及其他依法律規定有權調

查之機關」。 

（六） 王委員玉全：UNCAC第 31條第 9項，我國刑法第 38條之 3

規定，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均不

受影響，請加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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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UNCAC第 32條(保護證人、鑑定人和被害人) 

（一） 楊委員永年：其實我國訂有相關規定，但執行成效似欠佳，一

部分與媒體有關，例如永豐金案，檢舉人被刊登在報紙上，此

部分是否寫入報告可再研議，但至少應在報告中清楚說明目前

成效尚有改善空間。 

（二） 主席：證人保護法在執行面上，並不是所有證人都是應秘密

的。請問法務部調查局(下簡稱調查局)，是否曾經發生過應秘

密之證人，因證人保護法的缺漏而曝光？或是在執行面上對於

法令瑕疵能有何補充，讓證人身份不至於曝光、安全不受到侵

害？ 

（三） 調查局：就貪污案件而言，貪污案件檢舉人之身份都有保密措

施，證人若進入到訴訟程序，則恐怕很難保密。貪污案件中對

於檢舉人的保護，例如化名筆錄等，相關卷證會留在原單位，

不會送到院檢，最後將資料送到審核貪瀆案件檢舉獎金委員

會，也會經過嚴格的保護程序，應不至於被曝光。 

（四） 司法院：若列為秘密證人，原則上會使用代號，比較有可能是

到法院交互詰問時發生曝光的問題，除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

被害人可用螢幕視訊的方式處理，其他證人沒有這種處理方

式。 

（五） 王委員玉全： 

1. UNCAC第 32條所指犯罪是「公約所定犯罪」，所以應先對應

證人保護法第 2 條，檢視哪些案件可以適用證人保護法；

UNCAC所定犯罪，並未都在證人保護法第 2條規範範圍，必

須在報告中加以說明。 

2. 仔細檢視，證人保護法第 2條第 1款定有「最輕本刑為 3年以

上有期徒刑之罪」都適用之概括條款，同條第 3款規定「貪污

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1項、第 2項之罪」，因此貪污治罪條例前

面幾條條文，大部分是重罪，證人保護法第 2條第 1款可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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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些輕罪可能不適用證人保護法，即與 UNCAC第 32條

規範有落差。 

（六） 主席：請檢察司依王委員意見補充說明。另證人保護法如有不

足之處，建議可再研擬修法，落實 UNCAC第 32條之精神。 

（七） 司法院：在證人保護法第 11條第 4項僅規定「對依本法有保

密身分必要之證人」，於偵查或審理中為訊問時，應以蒙面、

變聲、變像、視訊傳送或其他適當隔離方式為之。對於證人保

護法之證人是否要進行保護，須有法律規定。 

（八） 陳委員荔彤：UNCAC 第 32 條包含證人、鑑定人及被害人，

未來是否考量將證人保護法內容擴大至鑑定人、被害人及檢舉

人，建議在報告中呈現；未來修法時，建議研議將被害人、鑑

定人、檢舉人臚列到法案名稱，也應將被害人、鑑定人及檢舉

人之保護提升到與證人相同，其被保護的價值應等量齊觀。 

（九） 主席：請檢察司依陳委員意見補充相關說明，列入未來待研擬

事項。 

三、 UNCAC第 33條(保護檢舉人) 

（一） 廉政署(肅貪組)：「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已陳報行政院審查，

相關說明在報告第 133點。 

（二） 主席：UNCAC 第 33 條之檢舉人並不限制在公部門的弊端，

依 UNCAC精神，對於私部門貪腐情形也有作立法建議，目前

第 133點回應似有不足，私部門在近年也有很多案例，例如頂

新假油案，所以應建立公、私部門完整的吹哨者保護機制，鑒

於民氣可用，亦可利用本報告推動立法，催生吹哨者保護法。 

（三） 廉政署(肅貪組)：有關私部門吹哨保護，因甫接獲法務部指示

由本署主政，目前已開始進行立法研議。 

（四） 主席：UNCAC 第 33 條沒有特別強調公、私分離，當然我們

有立法現實面要考慮，但目前我們尚無關於吹哨者保護的法

案，所以本條在我國其實完全沒有規範，報告內容應多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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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私部門方面，我國雖有推動研議公益通報者保護法，但整

個立法時程比公部門揭弊者保護要落後。例如食安事件、永豐

金案等，都是內部人員檢舉，可藉此機會可報告中具體檢視，

包含立法時程及進度等。 

（五） 王委員玉全：揭弊者保護法制，在美國的立法，例如沙賓、陶

德法蘭克，都是針對私部門。UNCAC第 33條從用語上觀察，

規定「向主管機關檢舉」，主要也應是針對私部門，或至少一

定包含私部門。若包含私部門，事實上我們有很多規定，目前

都沒有列出來，例如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上市上櫃公

司誠信經營守則第 23條，要求上市上櫃公司須有具體的檢舉

人制度，皆符合 UNCAC第 33條的要求。 

（六） 主席：私部門有很多關於檢舉人保護的規定散在各法規，例如

食安法、勞基法新修規定，以及許多環境保護的法案等，請秘

書單位蒐集整理相關規範，在報告中補充說明，並應作具體建

議，未來將朝向訂定概括性的吹哨者保護法的目標努力。另依

國際規範的趨勢，建議研擬公、私合一的吹哨者保護制度。 

四、 UNCAC第 34條(貪腐行為之後果) 

（一）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下簡稱法律事務司)：因政府機關的貪腐行

為，導致行政處分有違法應撤銷，或雖合法對公益有危害應廢

止的情形，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至第 126條訂有相關規範；若

處分因撤銷、廢止，導致失去效果，可依同法第 127條要求受

益人返還相關不當得利。 

（二） 主席：這部分涉及政府採購法，如有企業涉及到政府採購的不

當行為，列出廠商名單也是類似貪瀆行為的後果，請再補充說

明。 

（三） 王委員玉全： 

1. 報告中未見私部門貪腐行為的後果應如何處理，至少可提出刑

法第 38條之 1「利得沒收」，以及返還發回被害人的規定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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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 

2. UNCAC 第 34 條涉及到許多行政程序法及政府採購法的問

題，也就是公部門私法契約，契約效果為何？行政處分違法應

如何處理？如果也適用民法規定，皆應敘明，表示我國在法制

上是可以和本條接軌的。 

（四） 法律事務司：將依委員意見補充行政契約的效果、行政處分違

法之處理等相關說明。 

五、 UNCAC第 35條(損害賠償) 

（一） 法律事務司： 

1. 提供資料時，曾思考 UNCAC第 35條「因貪腐行為而受到損

害之實體或自然人有權獲得賠償」，是限於公部門或及於私部

門，最後比較保守，先就公部門說明。 

2. 目前報告對於 UNCAC第 35條「對該損害應負責任之人，提

起法律程序」尚未清楚說明，依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3項「公

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是會被求償的，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2項有關公共設施，若公務員貪腐造成重大公共工程偷工

減料，也會被求償。相關說明將再予補充。 

3. 純粹私部門的貪腐行為是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的問題，因此

沒有特別著墨，可再討論如何呈現。 

（二） 主席： 

1. 在立法面，請針對一般性的民法上損害賠償補充說明。 

2. 在執行面，國家賠償法是否有提到涉及貪瀆的公務員，會被追

溯負賠償責任？例如行賄、涉及政府採購或都市重劃等，這些

行為人後來都有進行損害賠償嗎？ 

（三） 法律事務司：國家賠償法對公務員的求償，實務上雖有但不

多，可提供中央機關近幾年的統計資料。不多的原因在於求償

的部分限於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貪瀆案件可能要考量到

底是哪一種情況構成貪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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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席：請法律事務司整理近 5年因公務員貪腐情形向其求償之

國家賠償案件，以統計數據或舉例方式補充說明。 

六、 UNACA第 36條(專責機關) 

（一） 調查局：建議可提出我國在執行肅貪工作上有哪些機關參與，

再說明廉政署是專責機關，會較完整。 

（二） 王委員玉全：不只調查局，還有各機關設有政風單位是我國特

色，可在報告中呈現出來。另 UNCAC第 36條重點在於，需

清楚說明專責機關的獨立性問題，以及人員如何培訓。 

（三） 廉政署(綜合規劃組)：廉政署每年對新進廉政同仁，或在職廉

政人員，都有辦理相關新進人員訓練或在職人員訓練，在職人

員訓練是比較具專業性、專精性的，例如肅貪人員，每年大概

會辦理 5至 6梯次專業訓練，包含強制處分、搜索扣押、筆錄

製作等課程。 

（四） 楊委員永年：建議不妨在總論將廉政體系概念劃分清楚，廉政

體系包括檢、調、政風及廉政署。 

（五） 主席：建議本條內容可連結報告專論 UNCAC第 6條「預防性

的反貪腐機構」，相互呼應說明相關專責機關的權能分配。 

七、 UNCAC第 37條(與執法機關之合作) 

（一） 楊委員永年：總論的廉政體系可包含執法機關，且應與其他機

關劃分清楚；廣義的廉政體系範圍很大，專論的說明可回應總

論，並可在論述時就廉政體系與執法機關之關聯性作清楚說

明。 

（二） 陳委員荔彤：UNCAC 第 36 條之專責機關應偏向政策，可能

涉及多個機關，包含廉政署及法務部檢察司等，UNCAC第 37

條的執法機關包含檢察署、警政署、調查局及廉政署等，其實

也不一定要劃分清楚。 

（三） 調查局：本局職掌範疇包括貪瀆案件之肅貪，廉政署則負責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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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及肅貪；檢察官在貪瀆案件偵審時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廉政

署有駐署檢察官，檢察署也有檢察事務官等供檢察官直接指揮

辦案，各所涉單位均具重要性。 

（四） 主席： 

1. 請相關單位依委員意見補充說明。 

2. UNCAC 第 36 條第 138 點有關廉政署推動「防貪、肅貪、再

防貪」之肅貪部分，可連結調查局等執法機關。 

八、 UNCAC第 38條(國家機關間之合作) 

（一） 王委員玉全：貪污治罪條例第 13、14條規定相關人員有舉發

義務，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則是在規定獎勵，與

UNCAC第 38條有所落差。 

（二） 陳委員荔彤：本條規定「主動」，應有課予其義務，故與獎勵

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不太相同。 

（三） 主席：在洗錢防制法，若執行職務事涉洗錢，依相關規定，律

師及會計均有舉發義務，是很進步的規範。 

（四） 楊委員永年：UNCAC 第 38 條所稱國家機關間之合作，可能

無法就整個廉政體系作論述，有些兩難；例如政風人員職掌包

括協助機關，不一定會舉報，即立於模糊地帶。不過在反貪腐

報告總論，若能將廉政體系作清楚的呈現，可清楚觀察國家機

關相互間是否密切合作。 

（五） 廉政署(肅貪組)：廉政署肅貪人員與各機關政風單位，無論是

案件偵辦、資料調取或業務聯繫，都相當協調，尚無問題。 

（六） 調查局：國家機關間之合作，典型例子如審計部、各機關主計

室審查時，如發現弊端，皆會移送調查局，便是一種合作機制。 

九、 UNCAC第 39條(國家機關與私部門間之合作) 

（一） 陳委員荔彤：UNCAC 第 39 條「國家偵查和檢察機關與私部

門」，主要涉及檢察司，但檢察司未出席，私部門最主要是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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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請金管會提供意見。 

（二） 金管會：目前法務部有派駐檢察官於金管會，主要是協助金融

犯罪之犯罪偵查、提供相關意見、與地方檢察機關間聯繫等，

並建立溝通平臺，例如追繳犯罪所得，需要銀行提供存款資料

或犯罪所得存於帳戶等，均透過溝通平臺，由金管會透過銀行

工會請銀行提供資料。 

（三） 主席：國家機關與私部門間之合作，主要著重於防貪之教育訓

練；目前私部門貪腐立法，對大企業是很有幫助的，否則若僅

以特殊背信罪係屬有限，有必要做法治宣導。對於私部門之宣

導，請金管會在報告中補充說明或建議未來加強相關作為；廉

政署之執行情形，亦請補充。 

（四） 楊永年：例如台灣透明組織協會或廉政署辦理私部門反貪相關

演講、臺南地檢署與環保 NGO 團體結盟共同防制環境犯罪

等，算廣義的合作，可多加論述。 

（五） 王委員玉全：我國國家機關與私部門間合作之成效不佳，應該

設置高額裁罰或寬宥制度，前者如內部控管不足加以裁罰，後

者如內部法規系統做的好但仍爆發弊案可予減免刑責。目前報

告內容與 UNCAC第 39條所稱合作尚有落差。 

（六） 廉政署(綜合規劃組)：廉政署近年推動廉政平臺，結合公、私

部門，包含檢調廉、政風單位、業務主管機關與相關重要廠商

等，納入相關宣導及防制貪瀆作為，也是相同的概念及運作，

可在報告中補充說明。 

（七） 陳荔彤：UNCAC 第 39 條規定「觸犯本公約所定犯罪涉及之

事項進行合作」，係指犯罪涉及之事項才符合前提要件。 

（八） 主席： 

1. 請廉政署補充廉政平臺相關內容。 

2. 請依王委員建議，將私部門高額裁罰或寬宥制度等立法政策之

策進，在報告中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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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UNCAC第 40條(銀行保密) 

（一） 金管會：銀行法第 48條第 2項定有銀行保密之規定，另本會

亦有相關函釋。 

（二） 調查局：實務上，調查局是依相關規定透過金管會協調向金融

機構調卷，進行案件偵辦。 

（三） 王委員玉全：請修正洗錢防制法內容為修法後之新法。 

（四） 主席：請金管會及調查局在報告中補充說明銀行法暨其函釋與

實務執行情形。 

十一、 UNCAC第 41條(犯罪紀錄)  

（一） 司法院：在高等法院存有被告之犯罪前案紀錄表；第 152點所

指資料編碼之作法，會後將向本院資訊處詳加瞭解後，補充說

明。 

（二） 楊永年：提供犯罪紀錄，應注意是否涉及個人資料保護，以及

是否有必要提供給國外；而依過去運作的情形，通常提供犯罪

紀錄是互惠的行為。另犯罪偵查過程中確實需要前科犯罪紀

錄，不知運作上是否有相關規範？  

（三） 陳荔彤：重要的是平時是否有建置資料及其提供機制為何。 

（四） 主席：目前報告未提到相關紀錄資料涉及國際合作、提供給其

他國家時的作法，請補充說明。 

十二、 UNCAC第 42條(管轄權) 

主席：報告第 153至 156點有關我國管轄權之說明，請問各位

有無意見？若無其他意見，UNCAC第三章定罪和執法已完成

審閱，請各單位依本(1)日討論事項檢修報告內容，讓國際看

到臺灣對於反貪腐工作的努力、UNCAC執行成效，並且自我

檢討，尤應補充論述立法面、規範面不足之處。 

參、 散會：中午 12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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